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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

草。 

本文件参照了GB/T 778.1～5－2018《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1～5部分》，并充分结合实际使

用情况，增加或改变了部分要求以适应水质条件不好的农业灌溉用、封闭满管道水计量。 

本文件由中国计量协会水表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计量协会水表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宁波东海集团有限公司、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连利福思特表业有

限公司、威海市天罡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常德牌水表制造有限公司、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东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潍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旌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威铭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泰安轻松表计有限公司、青岛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智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益都智

能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力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瑞泉电子有限公司、重庆智慧水务有

限公司、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伟岸测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流量仪表分公司、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恒信仪表有限公司、温岭甬岭水表有

限公司、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进意、王鑫璋、林森、常明松、杨世荣、王永臣、刘华亮、周祥明、华凯、

王醒、李金玲、罗军、薛文忠、陈成来、李贵生、崔士连、李梅、董良成、张刚、吴正祥、汪松林、邹

明伟、张磊、张坚、张新忠、曹浪。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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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水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灌溉水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计量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

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农业灌溉用、测量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温度等级为T30和T50的灌溉水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21－2005  优先数和优先数系 

GB/T 778.1－2018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第1部分:计量要求和技术要求  

GB/T 778.2－2018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第2部分:试验方法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26831  社区能源计量抄收系统规范 

GB/T 36243－2018  水表输入输出协议及电子接口 要求 

CJ/T 188－2018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 

CJ/T 484－2016  阶梯水价水表 

3 术语和定义 

GB/T 778.1－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灌溉水表  irrigation water meter 

用于计量农业灌溉用、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水表。 

4 分类 

4.1 按测量传感器分类 

a)  Ⅰ类：有运动部件； 

b)  Ⅱ类：无运动部件。 

4.2 按耐固体颗粒耐久性试验结果分类 

a)  A 类：通过耐固体颗粒耐久性试验； 

b)  B 类：未通过耐固体颗粒耐久性试验。 

4.3 按适用的气候和机械环境分类 

a)  B 级：安装在室内的固定式灌溉水表； 

b)  O 级：安装在室外的固定式灌溉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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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 级：移动式灌溉水表。 

4.4 按适用的电磁环境分类 

a)  E1 级：住宅、商业和轻工业； 

b)  E2 级：工业。 

5 计量要求 

5.1 Q1、Q2、Q3和 Q4的值 

5.1.1 灌溉水表的流量特性应按 Q1、Q2、 Q3 和 Q4的数值确定。 

5.1.2 灌溉水表应按常用流量 Q3的数值（以 m3/h 表示）及 Q3与最小流量 Q1 的比值标志。 

5.1.3 常用流量 Q3（m3/h）的数值应从下列数值中选取： 

1.0 1.6 2.5 4.0 6.3 

10 16 25 40 63 

100 160 250 400 630 

1000 1600 2500 4000 6300 

此系列值可向更高值或更低值扩展。 

5.1.4 Q3/Q1的比值应从下列数值中选取： 

20 25 31.5 40 50 

63 80 100 125 160 

200 250 315 400 500 

此系列值可向更高值扩展。 

无运动部件的Ⅱ类灌溉水表Q3/Q1的比值最小为100。 

注：5.1.3和5.1.4中给出的值取自GB/T 321-2005的R5系列和R10系列。 

5.1.5 Q2/Q1之比应为 1.6 或 4。 

5.1.6 Q4/Q3之比应为 1.25。 

例如 Q3=100；Q3/Q1=25；Q2/Q1=4；Q4/Q3=1.25 

可计算得到 

Q3=100 m³/h 

Q1=4 m³/h 

Q2=16 m³/h 

Q4=125 m³/h 

5.2 准确度等级和最大允许误差 

5.2.1 总则 

额定工作条件下，灌溉水表的示值误差不应超过5.2.2和5.2.3给出的最大允许误差(MPE)。 

根据5.2.2和5.2.3的要求，灌溉水表的准确度等级分为2级和3级。 

灌溉水表的准确度等级由制造商确定。 

5.2.2 准确度等级为 2 级的灌溉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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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区流量（Q2≤Q≤Q4）的最大允许误差，水温范围为0.1℃到30℃时为±2%，水温高于30℃时为

±3%。 

低区流量（Q1≤Q＜Q2）的最大允许误差为±5%，不分水温范围。 

5.2.3 准确度等级为 3 级的灌溉水表 

高区流量（Q2≤Q≤Q4）的最大允许误差，水温范围为0.1℃到30℃时为±3%，水温高于30℃时为

±4%。 

低区流量（Q1≤Q＜Q2）的最大允许误差为±6%，不分水温范围。 

5.2.4 灌溉水表的温度等级 

灌溉水表按水温范围分级为 T30 和 T50。 

T30 水温范围为 0.1℃～30℃。 

T50 水温范围为 0.1℃～50℃。 

水温应在灌溉水表的入口处测量。 

5.3 相对示值误差 

相对示值误差以百分数表示，如下式所示： 

%100
)(

a

ai 


V

VV
 

式中Vi为灌溉水表的指示体积，Va为实际体积。 

5.4 重复性 

灌溉水表的重复性应满足以下要求：同一流量下三次测量结果的标准偏差应不超过5.2.2或5.2.3规

定的最大允许误差的三分之一。试验应在Q1、Q2、Q3流量下进行。 

5.5 逆流 

制造商应指明灌溉水表是否可以计量逆流。 

如果可以计量逆流，应从显示体积中减去逆流体积，或者分开记录。正向流和逆流的最大允许误

差均应符合 5.2.2 或 5.2.3 的规定。对于可计量逆流的灌溉水表，其两个方向的常用流量和测量范围可

以不同。 

不能计量逆流的灌溉水表应能防止逆流，或者能承受流量达到 Q3的意外逆流而不致造成正向流计

量性能发生任何下降或变化。 

5.6 水温 

水的温度在灌溉水表额定工作条件范围内变化时，灌溉水表应符合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5.7 水压 

水的压力在灌溉水表额定工作条件范围内变化时，灌溉水表应符合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5.8 无流量或无水 

无流量或无水时，灌溉水表的累积量应无变化。 

5.9 静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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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水表应不受静磁场影响。机械部件可能受到静磁场影响的灌溉水表，以及带电子元件的灌溉

水表，在静磁场存在的情况下，应符合最大允许误差要求，或设计的功能均不失效。 

5.10 耐久性 

5.10.1 无固体颗粒耐久性 

5.10.1.1 总则 

灌溉水表应经受7.11.1的规定在模拟工作条件下进行无固体颗粒耐久性试验。 

试验时灌溉水表的安装方向应按照制造商的声明。 

每次试验后，应在7.5.2规定的流量下再次测量灌溉水表的误差，示值误差及变化量应符合5.10.1.2

或5.10.1.3的要求。 

注：同一系列的灌溉水表，只需要对其中有代表性的最小口径的灌溉水表进行耐久性试验即可。 

5.10.1.2 准确度等级为 2 级的灌溉水表 

示值误差曲线的变化，低区流量（Q1≤Q＜Q2）不应超过3%，高区流量（Q2≤Q≤Q4）不应超过

1.5%。 

示值误差曲线，低区流量（Q1≤Q＜Q2）不应超过±6%的最大允许误差，高区流量（Q2≤Q≤Q4）

不应超过±2.5%的最大允许误差。 

上述要求使用示值误差平均值。 

5.10.1.3 准确度等级为 3 级的灌溉水表 

示值误差曲线的变化，低区流量（Q1≤Q＜Q2）不应超过4%，高区流量（Q2≤Q≤Q4）不应超过

2%。 

示值误差曲线，低区流量（Q1≤Q＜Q2）不应超过±8%的最大允许误差，高区流量（Q2≤Q≤Q4）

不应超过±3.5%的最大允许误差。 

上述要求使用示值误差平均值。 

5.10.2 耐固体颗粒耐久性 

A类灌溉水表应经受7.11.2的规定在模拟工作条件下进行耐固体颗粒耐久性试验。 

试验时灌溉水表的安装方向应按照制造商的声明。 

试验后，应在7.5.2规定的流量下再次测量灌溉水表的误差，示值误差及变化量应符合5.10.1.2或

5.10.1.3的要求。 

注：同一系列的灌溉水表，只需要对其中有代表性的最小口径的灌溉水表进行耐久性试验即可。 

6 技术要求 

6.1 额定工作条件 

灌溉水表的额定工作条件如下： 

a) 流量范围：Q1～Q3（含）； 

b) 环境温度范围： 5℃～55℃； 

c) 水温范围：见 5.2.4； 

d) 环境相对湿度范围：0%～100%，远程指示装置应为 0%～93%； 

e) 压力范围：0.03 MPa (0.3 bar)到至少为 1 MPa (10 bar)最高允许压力，DN 500 及以上管径水表

的最高允许压力（MAP）至少应达到 0.6 MPa(6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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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材料和结构 

6.2.1 材料 

6.2.1.1 灌溉水表的制造材料的强度和耐用度应满足灌溉水表的特定使用要求。 

6.2.1.2 灌溉水表的制造材料应能抗内、外部腐蚀，或进行适当的表面防护处理。 

6.2.1.3 灌溉水表的制造材料应不受工作温度范围内水温变化的不利影响。 

6.2.2 结构 

6.2.2.1 测量传感器、计算器和指示装置之间的连接应可靠耐用。 

6.2.2.2 灌溉水表可配备修正装置，正常工作情况下应不显示未经修正的体积。 

6.2.2.3 计算器可以配备接口同外部装置联接。在使用这些接口时，灌溉水表的硬件和软件应继续

正常工作，其计量功能应不受影响。 

6.2.2.4 灌溉水表可配备GB/T 778.1－2018中 3.1.8所述的辅助装置。无论是临时还是永久加装这些

辅助装置，都应不影响水表的计量特性。 

6.3 指示装置 

灌溉水表的指示装置应符合GB/T 778.1－2018中6.7的规定。 

6.4 防护装置 

灌溉水表的防护装置应符合GB/T 778.1－2018中6.8的规定。 

6.5 标记与铭牌 

灌溉水表上应清晰、永久地标志以下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集中或分散标志在灌溉水表的外壳、指

示装置的度盘、铭牌或不可分离的水表表盖上。这些标志应在灌溉水表销售后或使用时无需拆卸即能

看到。 

a) 计量单位； 

b) 准确度等级（如果为 2 级可省略）； 

c) 耐固体颗粒性分类； 

d) Q3 的值及 Q3/Q1 的比值：如果灌溉水表可测量逆流，且两个流向的 Q3 的值及 Q3/Q1 的比值不

同，则两个流向的值都应标明；应清晰地注明每对数值对应的流向。比值 Q3/Q1可表述为 R，

如“R160”。若灌溉水表在垂直位置和水平位置上的 Q3/Q1值不同，则两个值都应标明，且应注

明对应的位置； 

e) Q2/Q1的比值（如果为 1.6 可省略）； 

f) 型式批准标志（如果是用于贸易结算的 DN15～DN50）； 

g) 制造商厂名或商标； 

h) 制造年份，制造年份的最后两位数字，或者制造年月（格式为年.月，如 20.09 代表 20 年 9 月）； 

i) 编号（尽可能靠近指示装置）； 

j) 流动方向，用箭头表示（标志在水表壳体的两侧，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很容易看到流动方向

指示箭头，也可只标志在一侧）； 

k) 最高允许压力(MAP)，如果超过 1 MPa (10 bar)，或者，对于 DN≥500，超过 0.6 MPa (6 bar)； 

l) 字母 V 或 H，如果水表只能在垂直位置或水平位置工作； 

m) 温度等级（如果为 T30 可省略）； 

n) 压力损失等级（如果为 Δp 63 可省略）； 

o) 敏感度等级（上游流场敏感度等级、下游流场敏感度等级）（如果为 U0/D0 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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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子装置的灌溉水表还应标明以下内容： 

a) 外部电源：电压和频率； 

b) 可更换电池：更换电池的最后期限； 

c) 不可更换电池：更换水表的最后期限； 

d) 环境等级； 

e) 电磁环境等级。 

下面给出不带电子装置的灌溉水表的标志示例： 

示例： 

灌溉水表参数如下： 

— Q3=100 m3/h； 

— Q3/Q1=25； 

— Q2/Q1=4； 

— 水平安装； 

— 准确度等级：3级； 

— 耐固体颗粒性分类：A类； 

— 温度等级：T30； 

— 压力损失等级：△p63； 

— 最高允许压力：1MPa； 

— 敏感度等级：U0/D0； 

— 编号：123456； 

— 制造年份：2020； 

— 制造商：ABC； 

可将上述参数标志为： 

Q3 100；R25；Q2/Q1=4；H；3 级；A 类；→；123456；20；ABC 

6.6 流体扰动 

灌溉水表的流体扰动应符合GB/T 778.1－2018中6.3.5的规定。 

6.7 静压 

灌溉水表应能承受以下试验压力而不出现泄漏或损坏： 

a）最高允许压力的1.6倍，15 min； 

b）最高允许压力的2倍，1 min。 

灌溉水表制造商应按照表 1 的要求规定压力等级。 

表 1  压力等级 

压力等级 
最高允许压力 

MPa bar 

MAP6 0.6 6 

MAP10 1.0 10 

MAP16 1.6 16 

MAP25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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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压力损失 

灌溉水表的压力损失应符合GB/T 778.1-2018中6.5的规定。 

6.9 带电子装置的灌溉水表 

6.9.1 一般要求 

应符合GB/T 778.1-2018中5.1的规定。 

6.9.2 电子装置功能  

6.9.2.1 带电子装置的灌溉水表应在使用说明书等随机文件中阐明与用户使用和操作有关的各项功

能；存储在电子装置内对测量结果有影响的可修改参数，如传感器系数、仪表系数、信号当量、修正

系数等应能在灌溉水表及相关测量仪表的铭牌或随机文件中获得。 

6.9.2.2 电子装置可以具备GB/T 778.1－2018中 3.1.8条款的多种功能，所有的功能在额定工作条件

下均应保持正常。 

6.9.2.3 数据存储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应能存储每日不少于1次、近1个月的日数据。 

b）应能存储每月不少于1次、近1年的月数据。 

c）检测到水表供电电池不能正常工作时，应自动存储当前水表数据和水表运行状态。供电正常后

水表应能恢复存储数据，并正常工作。 

d）状态记录： 

1）应记录发生的故障时间、当前运行状态、水表累积流量等； 

2）应记录近 10 次水表参数的修改时间及相应参数值。 

6.9.2.4 当采用电子指示装置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至少应能显示累积流量和（或）瞬时流量、实时时钟、运行状态、故障状态、水表地址、自定

义的系统状态或数据。具有预付费功能的带电子装置水表还应能显示购水金额或购水量、剩余金额或

剩余水量、水价等信息。 

b）显示内容应包括数字、状态、单位符号等，显示位数应满足水表指示范围的要求。 

c）显示小数位可根据需要设置，应能满足水表最小分辨力的要求。 

d）显示应能目视检查全亮和全灭，且每个步骤持续时间应不少于1 s。 

e）可触发点亮或者自动循环显示。自动循环显示时，每个菜单显示时间应不少于3 s。 

f）电子指示装置可以根据需要配置背光。若配置背光，背光应能触发点亮及自动定时关闭。 

6.9.2.5 数据传输 

6.9.2.5.1总则 

数据传输功能可采用红外、有线、无线等方式以实现累积流量和（或）瞬时流量、水表运行状态

等数据的远传，接口形式、物理性能、数据链路、数据标识、数据表达格式等要求应符合 GB/T 26831、

GB/T 36243－2018、CJ/T 188－2018 的规定。 

6.9.2.5.2红外传输可选配调制型或非调制型接口，通信速率可选 600 bps 、 1200 bps 、2400 bps 

及 4800 bps。调制型红外接口缺省通信速率为 1200 bps，非调制式缺省值为 600 bps。 

6.9.2.5.3有线传输可选配 RS485 或 M-Bus 等通信接口，且应符合以下要求： 

a)通信接口电路应电气隔离，且应有失效和防雷击保护； 

b)通信速率，可选1200 bps、2400 bps、4800 bps及9600 bps，缺省值为1200 bps。 

6.9.2.5.4无线传输可采用无线局域网和无线公网通信两种方式，且应符合以下要求： 

a)无线局域网传输通信采用频段应满足国家规定的无线电发射频段要求，推荐使用 470 MHz ～

510 MHz 频段。无线公网传输通信采用无线蜂窝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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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通信接口应采用模块化设计。更换或去除通信模块时，对水表计量性能、运行参数等不应产生

影响。 

c)有异常事件发生时，应主动上报或告警提示。 

6.9.2.6 预付费 

灌溉水表可具备预付费功能，通过接触式 IC 卡、射频卡、移动终端等数据交换媒介或接入网络

等方式实现水表的预付费用水功能，且应符合以下要求： 

a)当剩余金额或用水量小于或等于设定的值时，预付费水表应具备报警提醒功能和透支消费功能，

以及欠费时用水约束功能； 

b)完成充值后或需要查询时，预付费水表应能将剩余金额、累积用水量、水表状态、单位水价等

信息返回至数据交换媒介或用户平台； 

c)当使用非指定数据交换媒介或不按使用说明书要求操作时，水表应能正常工作，不受影响； 

d)用户操作结束后，应能提示操作是否成功； 

e)可根据需求设置阶梯水量或阶梯水价，应符合 CJ/T 484－2016 中 6.4.3 的要求。 

6.9.2.7 远传阀控 

灌溉水表可具备远传阀控功能，通过网络接入方式读取水表数据，并实现对水表电控阀的启闭控

制。 

6.9.2.8 定量控制 

带电子装置水表可具备定量控制功能，根据用水量和（或）时间设定值自动控制阀门启闭，完成

用水量的定量控制。 

6.9.2.9 自检 

6.9.2.9.1带电子装置水表应配置检查装置实现水表特性的自检。检查装置可选用非自动检查装置（N 

型检查装置）、间歇自动检查装置（I 型自动检查装置）和永久自动检查装置（P 型自动检查装置）

等。 

6.9.2.9.2检查装置应符合 GB/T 778.1－2018 附录 B 的要求。 

6.9.2.10 报警 

6.9.2.10.1带电子装置水表应具备报警功能，通过声（如蜂鸣器等）、光（如 LED 和 LCD 等）、

数据远传等方式实现水表的报警。必要时，可采用一种以上的报警方式。 

6.9.2.10.2报警信息可包括供电电池低电量、阀门不到位、强磁干扰等信息。 

6.9.2.11 数据安全 

带电子装置水表的数据安全应符合CJ/T 188－2018中第7章的要求。 

6.9.3 电源 

灌溉水表的电源应符合GB/T 778.1－2018中5.2的规定。 

6.9.4 影响量 

带电子装置的灌溉水表或其可分离的电子装置在表2规定的影响因子作用下，其示值误差仍应符合

相应准确度等级的最大允许误差要求；在表2规定的扰动作用下应不出现明显差错，或按设计要求对明

显差错作出响应。在施加影响因子和扰动期间或之后，灌溉水表及其电子装置设计的功能均应正常。 

6.9.5 外壳防护 

外壳防护等级应满足GB/T 4208－2017中IP68的要求。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MA SB 055―2020 

9 

 

表 2  影响因子和扰动 

条款号 项目 项目特性 适用条件 
试验方法 

条款 

6.9.4.1 高温（无冷凝） 影响因子 最大允许误差 7.14.1 

6.9.4.2 低温 影响因子 最大允许误差 7.14.2 

6.9.4.3 交变湿热（冷凝） 扰动 明显差错 7.14.3 

6.9.4.4 电源变化 影响因子 最大允许误差 7.14.4 

6.9.4.5 内置电池中断 扰动 功能影响 7.14.5 

6.9.4.6 振动（随机） 扰动 明显差错 7.14.6 

6.9.4.7 机械冲击 扰动 明显差错 7.14.7 

6.9.4.8 交流电源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 扰动 明显差错 7.14.8 

6.9.4.9 信号线、数据线和控制线上的脉冲群 扰动 明显差错 7.14.9 

6.9.4.10 交流和直流电源脉冲群（瞬变） 扰动 明显差错 7.14.10 

6.9.4.11 静电放电 扰动 明显差错 7.14.11 

6.9.4.12 电磁场辐射 扰动 明显差错 7.14.12 

6.9.4.13 电磁场传导 扰动 明显差错 7.14.13 

6.9.4.14 信号线、数据线和控制线浪涌 扰动 明显差错 7.14.14 

6.9.4.15 交流、直流电源线浪涌 扰动 明显差错 7.14.15 

注：试验可按任意顺序进行。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条件 

7.1.1 参比条件 

对灌溉水表进行型式评价试验时，除了被测试的影响量以外，其他所有适用的影响量都应保持下

列值。但对于带电子装置的灌溉水表，影响因子和扰动允许采用相应标准中规定的参比条件： 

——流量：                  0.7 × (Q2 + Q3) ± 0.03 × (Q2 + Q3) 

——水温：                  20℃±5℃ 

——水压：                  额定工作条件（见6.1） 

——环境温度范围：          15°C～25 °C 

——环境相对湿度范围：      45 %～75% 

——环境气压范围：          86 kPa ～ 106 kPa （0.86 bar ～ 1.06 bar） 

——电源电压（交流）：      额定电压，Unom(1±5%)； 

——电流频率：              额定频率， fnom(1±2%)； 

——电源电压（电池）：      Ubmin≤U≤Ubmax。 

每次试验期间，参比范围内的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变化应分别不大于5℃和10%。 

7.1.2 水质 

应使用公共清洁的水源或满足同样要求的循环水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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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不应含有任何可能损坏水表或影响水表工作的物质。水中不应有气泡。 

耐固体颗粒耐久性试验的水质要求见 7.11.2。 

7.1.3 试验装置和试验场所的一般规则 

应符合GB/T 778.2-2018中7.2.2的要求。 

7.2 外观检查 

试验的目的是检验灌溉水表的材料结构、指示装置、防护装置、标志的应用是否符合6.2、6.3、6.4、

6.5的要求。 

通过观察及GB/T 778.2－2018中第6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7.3 电子装置功能检查  

按下列程序检查灌溉水表的电子装置功能是否符合6.9.2的要求：  

a) 对照使用说明书等随机文件确定电子装置指示、数据传输、费率控制或预置等具体功能； 

b) 对照使用说明书等随机文件操作检查步骤 a）确定的电子装置功能，必要时应将灌溉水表与

专用读写设备相联接；  

c) 确认操作检查过程中电子装置未发生功能失效或故障，相关功能与设计要求相一致，影响

测量结果的可修改参数与铭牌或随机文件的标注一致。 

7.4 静压试验 

试验的目的是检验灌溉水表能否在规定时间内承受规定的试验水压，无泄漏或损坏。 

试验按GB/T 778.2－2018中7.3规定的方法进行。 

7.5 确定示值误差试验 

7.5.1 试验的目的是确定灌溉水表的基本示值误差以及灌溉水表的方位对示值误差的影响。 

7.5.2 至少应在下列流量下确定灌溉水表（测量实际体积时）的基本示值误差： 

a) Q1～1.1Q1 之间； 

b) Q2～1.1Q2 之间； 

c) 0.33（Q2+Q3）～0.37（Q2+ Q3）之间； 

d) 0.67（Q2+ Q3）～0.74（Q2+ Q3）之间； 

e) 0.9Q3～Q3 之间； 

f) 0.95Q4～Q4之间； 

g) 由误差曲线的形状决定是否需要在其他流量下测量示值误差。 

7.5.3 按 GB/T 778.2－2018 中 7.4 规定的方法进行，灌溉水表的示值误差、示值误差曲线、重复性

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每个流量下的示值误差均应不超过 5.2 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如果在一台或数台水表上观测

到的误差仅在一种流量下大于最大允许误差，且仅在该流量下取了二个测量结果，应以该

流量重复试验。如果该流量下的三个试验结果中有两个在最大允许误差范围内，且三个试

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小于或等于最大允许误差，应认为试验合格； 

b) 如果灌溉水表所有示值误差的正负符号都相同，至少其中一个误差应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

的二分之一。 

c) 7.5.2 中的 a)、b)和 e)的标准偏差应不超过 5.2 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的三分之一。 

7.6 逆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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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目的是检验灌溉水表在发生逆流时，是否满足5.5的要求。 

试验按GB/T 778.2－2018中7.8规定的方法进行。 

7.7 水温试验 

试验的目的是检验灌溉水表在水温变化条件下示值误差能否仍能满足5.2的要求。 

试验按GB/T 778.2－2018中7.5规定的方法进行。 

7.8 水压试验 

试验的目的是检验灌溉水表在水压变化条件下示值误差能否仍能满足5.2的要求。 

试验按GB/T 778.2－2018中7.7规定的方法进行。 

7.9 无流量或无水试验 

试验的目的是检验灌溉水表在无流量或无水条件下的示值不发生变化。 

试验按GB/T 778.2－2018中8.17规定的方法进行，应符合5.8的要求。 

本试验适用于电子灌溉水表或带电子流量或体积检测元件的灌溉水表。 

7.10 静磁场试验 

试验的目的是检验机械部件可能受到静磁场影响的灌溉水表、以及带电子元件的灌溉水表，在静

磁场存在的情况下，是否符合5.9的要求。 

试验按GB/T 778.2－2018中8.16规定的方法进行。 

7.11 耐久性试验 

7.11.1 无固体颗粒耐久性试验 

7.11.1.1 断续流量试验 

试验的目的是检验灌溉水表在周期性流动条件下的耐久性。 

本试验仅适用于Q3≤16 m3/h的灌溉水表。 

试验参数见表3，试验方法按GB/T 778.2－2018中7.11.2的规定，应符合5.10.1的要求。 

表 3  无固体颗粒耐久性试验 

温度等级 

常用流量 

Q3 

m3/h 

试验流量 
试验水温 

± 5 °C 

试验 

类型 

中断 

次数 

暂停持

续时间 

试验流量

运行时间 

启动和停止持续

时间 

T30和T50 

≤16 

Q3 20 °C 断续 100 000 15 s 15 s 0.15[Q3] s，最小1 s 

Q4 20 °C 连续 － － 100 h － 

＞16 

Q3 20 °C 连续 － － 800 h － 

Q4 20 °C 连续 － － 200 h － 

注： [Q3] 等于以m 3 /h表示的Q3的值。 

7.11.1.2 连续流量试验 

试验的目的是检验灌溉水表在连续、常用和过载流量条件下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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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参数见表3，试验方法按GB/T 778.2－2018中7.11.3的规定，应符合5.10.1的要求。 

7.11.2 耐固体颗粒耐久性试验 

试验的目的是检验灌溉水表在承受携带固体颗粒物质的水流下是否出现损坏。 

耐固体颗粒耐久性试验的参数和水质要求参考了ISO 16399: 2014《灌溉水表》，具体见表4和表5。 

试验方法参照GB/T 778.2－2018中7.11.3的规定，应符合5.10.2的要求。 

表 4  颗粒特征 

形状 球形 

密度 2.5～3Mg/m3 

硬度 6 

数量 10g/L～20g/L 

尺寸 80%的颗粒位于 100μm～300μm 

表 5  试验参数 

流量 试验类型 持续时间 

Q3 连续流量 600h 

7.12 压力损失试验 

试验的目的是确定在Q1～Q3范围内的任何一个流量下灌溉水表的最大压力损失。验证最大压力损

失小于灌溉水表压力损失等级的允许最大值。 

试验按GB/T 778.2－2018中7.9规定的方法进行，应符合6.8的要求。 

7.13 流体扰动试验 

试验的目的是检验灌溉水表在流动扰动条件下的示值误差是否满足6.6关于正向流的要求，以及适

用时关于反向流的要求。 

试验按GB/T 778.2－2018中7.10规定的方法进行。 

7.14 与影响因子和扰动相关的性能试验 

试验的目的是检验灌溉水表在规定环境和工作条件下能否按预定要求工作。 

试验应按 GB/T 778.2－2018 第 8 章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见表 6。 

表 6  与影响因子和扰动相关的性能试验方法条款 

条款号 项目 项目特性 适用条件 
GB/T 778.2－2018

试验方法条款 

7.14.1 高温（无冷凝） 影响因子 最大允许误差 8.2 

7.14.2 低温 影响因子 最大允许误差 8.3 

7.14.3 交变湿热（冷凝） 扰动 明显差错 8.4 

7.14.4 电源变化 影响因子 最大允许误差 8.5.3 

7.14.5 内置电池中断 扰动 功能影响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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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与影响因子和扰动相关的性能试验方法条款（续） 

条款号 项目 项目特性 适用条件 
GB/T 778.2－2018

试验方法条款 

7.14.6 振动（随机） 扰动 明显差错 8.6 

7.14.7 机械冲击 扰动 明显差错 8.7 

7.14.8 交流电源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 扰动 明显差错 8.8 

7.14.9 信号线、数据线和控制线上的脉冲群 扰动 明显差错 8.9 

7.14.10 交流和直流电源脉冲群（瞬变） 扰动 明显差错 8.10 

7.14.11 静电放电 扰动 明显差错 8.11 

7.14.12 电磁场辐射 扰动 明显差错 8.12 

7.14.13 电磁场传导 扰动 明显差错 8.13 

7.14.14 信号线、数据线和控制线浪涌 扰动 明显差错 8.14 

7.14.15 交流、直流电源线浪涌 扰动 明显差错 8.15 

注：试验可按任意顺序进行。 

7.15 外壳防护试验 

按GB/T 4208-2017中第13章和14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潜水深度至少1.5米，试验持续时间至少24小

时，试验后应不发生功能故障。 

8 检验规则 

8.1 出厂检验 

8.1.1 出厂检验项目 

产品经逐台检验合格，并附有检验合格证方能出厂。出厂检验项目见表7。 

表 7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 

检验 

型式 

检验 

1 

计量

要求 

示值误差 5.2 7.5 √ √ 

2 重复性 5.4 7.5 × √ 

3 逆流 5.5 7.6 × √ 

4 水温 5.6 7.7 × √ 

5 水压 5.7 7.8 × √ 

6 无流量或无水 5.8 7.9 × √ 

7 静磁场 5.9 7.10 × √ 

8 
耐久性 

无固体颗粒 5.10.1 7.11.1 × √ 

9 耐固体颗粒 5.10.2 7.1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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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表（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 

检验 

型式 

检验 

10 

技术

要求 

外观检查 
6.2、6.3、

6.4、6.5 
7.2 √ √ 

11 流体扰动 6.6 7.13 × √ 

12 静压 6.7 7.4 √ √ 

13 压力损失 6.8 7.12 × √ 

14 电子装置功能 6.9.2 7.3 √ √ 

15 

影响量

和扰动 

高温（无冷凝） 6.9.4.1 7.14.1 × √ 

16 低温 6.9.4.2 7.14.2 × √ 

17 交变湿热（冷凝） 6.9.4.3 7.14.3 × √ 

18 电压变化影响 6.9.4.4 7.14.4 × √ 

19 电源中断 6.9.4.5 7.14.5 × √ 

20 振动（随机） 6.9.4.6 7.14.6 × √ 

21 机械冲击 6.9.4.7 7.14.7 × √ 

22 
交流主电源电压暂降和

短时中断 
6.9.4.8 7.14.8 × √ 

23 
信号线、数据线和控制线

上的脉冲群（瞬变） 
6.9.4.9 7.14.9 × √ 

24 
交流和直流主电源上的

脉冲群（瞬变） 
6.9.4.10 7.14.10 × √ 

25 静电放电 6.9.4.11 7.14.11 × √ 

26 辐射电磁场 6.9.4.12 7.14.12 × √ 

27 传导电磁场 6.9.4.13 7.14.13 × √ 

28 
信号、数据和控制线上的

浪涌 
6.9.4.14 7.14.14 × √ 

29 
交流和直流主电源线上

的浪涌 
6.9.4.15 7.14.15 × √ 

30  外壳防护 6.9.5 7.15 × √ 

8.1.2 出厂检验要求 

8.1.2.1 示值误差检验的流量点一般为 Q1、Q2和 Q3 点，检验次数一般为一次。 

8.1.2.2 密封性（静压）检验在 1.6 倍最高允许压力下持续 1 min。 

8.2 型式检验 

8.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水表应按本文件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及相应的试验方法进行型式检验：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 

——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累计一定产量后，周期性进行一次抽查试验；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2.2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7，型式检验的样机数量按表 8 规定，需要时可增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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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样机数量 

常用流量Q3(m3/h) 样机数量 

Q3≤160 3 

160＜Q3≤1600 2 

1600＜Q3 1 

9 包装、运输、贮存 

9.1 包装 

产品的包装应符合GB/T 13384的相关规定，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9.2 运输 

包装合格的产品应能适应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的运输。 

9.3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环境干燥、通风良好，且空气中不含腐蚀性介质的室内场所，并满足以下要求： 

——环境温度：5 ℃～50 ℃； 

——相对湿度：不大于90%； 

——层叠高度：不超过5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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